关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工作有关情况

投资处：

按照工作要求，根据行政审批处职能职责，现将我处关于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工作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工作工作开展情况

（一）精简核准前置事项
2016年，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条例》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我省再次清理、调整前置要件设置，对企业投资核准项目，除住建部门负责的规划选址和国土部门负责的用地预审意见外，其余一律不再作为前置条件。已按照此规定全面修订了省市县三级的办事指南。
（二）实施并联核准

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要求，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项目核准、备案一律纳入四川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办理。在线平台覆盖省、市、县三级及省级以上开发区232个地方，覆盖从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的全部审批事项，涉及22个部门，共计100项审批事项、53项中介服务事项，中央、省、市、县四级纵向贯通，相关审批部门间横向联通。通过在线平台实现了核准项目审批、计划、建设、验收各阶段部门协同办理、并联审批，大大提升了核准效率。

（三）实施网上告知备案

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73号）对备案类项目的相关管理要求，省发展改革委及时开展了项目备案办理的调整工作。2月14日印发了《关于办理投资项目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我省投资项目备案全部通过全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实施网上告知备案。在线平台备案系统全面改版升级，于2月17日上线运行，在全国率先采用 “在线告知备案”方式，实现了项目备案“不再审批”的管理模式。通过此次调整，企业只需登录在线平台，填报项目信息，上传证照材料，即可完成项目备案，并通过平台自行打印备案证明。

（四）备案项目管理

加强企业网上告知备案的指导工作，对企业告知信息不齐全的，以适当方式及时联系、提醒指导企业补正。对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依法应实行核准管理、不属于本备案机关权限等情形的，通过在线平台及时告知企业予以纠正或者依法申请办理相关手续。项目备案后，项目信息发生较大变更的，根据企业告知的信息通过在线平台进行修改。项目备案相关信息通过在线平台在相关部门之间实现互通共享，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范围，按照“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原则对项目进行监管，及时纠正项目管理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二、存在问题

1、在线平台与相关审批管理平台办理信息无法实现共享互通。一是许多部门使用从国家到地方统一使用的包括审批在内的管理平台，无法与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平台互通，影响了相关部门的协同办理工作的开展；二是尚未建立统一的信息交换平台，以实现信息的共享。

2、在线平台同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投资统计项目信息库等系统未实现衔接联通、信息共享，不利于项目的协同推进，无法全面开展投资建设过程的全面监管。

3、对投资项目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需要进一步细化。《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第一次明确了核准、备案机关的对违规项目的处理、处罚权，但要全面开展监管工作，还需要细化监管的具体内容、具体方法，细化处理、处罚的相关内容、职能职责等。

三、相关建议

1、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和《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相关工作涉及多个部门，目前主要文件由发改部门制定，国家层面相关部委的的贯彻落实文件基本没有看到，造成基层发改部门主抓推进工作有难度。建议国务院统一研究部署。

2、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研究。建议制定事中事后监管的工作指南，明确各监管部门的工作职责、监管内容、监管方法、处理处罚的方法等内容；明确将核准、备案机关对投资项目的核查工作列为行政检查权力，以便现场核查工作的开展。

3、加快在线平台与重大项目库、投资统计项目信息库等系统的互通和信息共享工作的推进，以利于在线监管工作的开展。强化企业报送开工建设、建设进度、竣工等信息的工作要求，增强对企业报送信息的约束。

4、重视地方开展相对集中审批试点工作与“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原则在监管工作中的矛盾。

5、建议组织开展经验交流。国家层面将好的经验、创新的做法推荐给全国，避免各省、市全方位摸索。

                                    行政审批处
2017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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